1051215修訂版

報廢堪用物品eq \o(\s\up 14(□申請),\s\do 5(□退回))單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請單位
	
	申請人
	
	分機
	

	申 請 物 品
	單位
	數量
	放 置 地 點
	說  明
	財產編號
	異動
日期

	 
	
	
	
	
	
	

	 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註：1、限校內各單位業務使用。              2、放置地點，說明務必填寫。 
    3、先至事務組詢問是否有合適之堪用品。  4、電腦及非電腦設備，請分開申請。
    5、領用物品，不得任意移轉及出售。      6、若不使用請另填退回單繳回事務組。    


申請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事務組(保管)：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(退回)簽收：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報廢堪用物品eq \o(\s\up 14(□申請),\s\do 5(□退回))單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請單位
	
	申請人
	
	分機
	

	申 請 物 品
	單位
	數量
	放 置 地 點
	說  明
	財產編號
	異動
日期

	 
	
	
	
	
	
	

	 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註：1、限校內各單位業務使用。              2、放置地點，用途務必填寫。 

    3、先至事務組詢問是否有合適之堪用品。  4、電腦及非電腦設備，請分開申請。

    5、領用物品，不得任意移轉及出售。      6、若不使用請另填退回單繳回事務組。   


申請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事務組(保管)：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(退回)簽收：
第一聯 事務組留存





第二聯 申請單位留存








